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更改公司標誌

藍港互動集團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為配合本公司新的業務發展，本公司將自二零

一七年十月十七日起更改本公司標誌。下文載列本公司的現有標誌及新標誌以資

識別：

（現有標誌） （新標誌）

本公司董事認為，更改新標誌，彰顯本公司「有趣的、跨越不同思維方式的、面

向全球化的」新形象，蘊含新思維方式的升級和品牌哲學體系的建立，有助於向

公眾傳達本公司「成為領先的全球化娛樂企業」的新願景和「創造有趣和精彩」的新

使命，十分契合本公司及附屬公司的業務發展狀態及未來發展方向。

更改本公司標誌將不會影響本公司股東的任何權利。更改本公司標誌後，所有印

有現有標誌的已發行證券證書將繼續作為該等證券的所有權憑證，並將繼續有效

用作買賣、交收、登記及交付用途。因此，本公司不會安排以現有本公司證券證

書免費換領印有本公司新標誌的新證券證書。自二零一七年十月十七日起，任何

新發出的本公司證券證書將印有本公司其中一個新標誌。

承董事會命

藍港互動集團有限公司

王峰

主席

中國，北京，二零一七年十月十七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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於本公告日期，本公司執行董事包括王峰先生、廖明香女士、錢中華先生及趙軍

先生；本公司非執行董事為潘東輝先生；及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包括馬驥先

生、張向東先生、王曉東先生及趙依芳女士。

本公告遵照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（「聯交所」）創業板證券上市規則而刊載，旨

在提供有關本公司之資料；本公司董事願就本公告共同及個別地承擔全部責任。

本公司董事在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確認，就其所深知及確信，本公告所載資料在

各重要方面均屬準確完備，並無誤導或欺詐成份，且並無遺漏任何其他事項，足

以令致本公告或其所載任何陳述產生誤導。

本公告將由刊登當日起至少七天刊載於聯交所網站www.hkgem.com「最新公司公

告」一頁內並將刊載於本公司網站www.linekong.com。

– 2 –


